附件
2017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立 项 协 议 书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型： 

负责人：

承担单位：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注：以申报书的时间为准）

资助经费：（注：自筹经费课题填写“自筹”）

经专家评审，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审批，本课题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为确保本课题的研究任务能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课题负责人、课题承担单位和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省社科规划办”）共同签订协议书如下：

一、课题负责人承诺：

1．以本课题组填写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表》为有效约束，按课题设计论证的内容认真组织课题组全体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2．不以资助经费不足等为由，擅自变更原课题设计中的研究内容和最终成果形式。

3．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如遇课题负责人变更、完成期限延长、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课题管理单位变更等事项，主动填写《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报课题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上报省社科规划办审批，不经批准不做变更。

4．按照本课题成果形式的结题要求完成课题。

①成果形式为专著的，应公开出版。

②成果形式为论文的，应公开发表。最终成果必须有2篇以上论文公开发表，其中重点课题要求最终成果至少有一篇必须发表在一级刊物上（含《浙江社会科学》、《浙江学刊》）；一般课题必须有一篇是核心期刊（刊物级别分类参照浙江大学学术期刊名录）。如课题成果中的部分具有对策应用价值，应按照省规划办要求，及时编写成果要报上报。

③最终成果形式为专著、论文结合的，应同时达到相应成果形式的结题要求方可申请结题。

④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应有省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同时包括研究报告的，应有省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根据研究内容被相关厅局级实际工作部门使用采纳的证明。课题组在研期间须递交若干期成果要报作为阶段性成果，最终递交完整的研究报告，成果要报和研究报告均须纸质材料和电子版本。

5．课题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及时向课题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报送完整的结题材料，提出结题申请。结题材料包括：

①研究成果1套（成果形式为专著的，提供出版后的书10套；成果形式为论文的，提供发表刊物原件1份；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提供研究报告全文打印稿1份及成果要报，如有领导批示、采纳证明、领导批阅等的附上佐证材料。

②《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鉴定结题审批书》1份。

③最终成果要报1份（《成果要报》应简要叙述该成果最有价值、最能引起学界或领导关注的主要观点及其论证、社会评价，字数4000字左右）。

6．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出版、发表或向有关领导、决策部门呈送时，在封面醒目位置注明“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字样。无此字样，接受省社科规划办不承认其为省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的处理。

7．凡以在研或已结题的各级各类项目为基础申报立项的课题，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的同一成果申请多家基金项目结题。公开发表论文时，必须首要标注“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著作公开出版时，“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为唯一标注的项目成果。经我办同意以本课题成果申报国家社科各类项目获准立项的成果，必须在《前言》、《后记》等部分明确表明受到过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经费资助，否则自愿中止本课题。

8．按照《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中有关课题管理的规定，接受省社科规划办的管理。若违反协议，愿按《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并接受省社科规划办网上通报批评、撤项、追回经费等处理。

二、课题承担单位承诺：

1．将本课题列为单位的科研重点，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及时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本课题的按时高质量完成提供信誉保证。

2．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立项课题给予支持。

3．认真审核课题负责人报送的结题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审核合格后及时将结题材料报送省社科规划办。

4．按照《管理办法》做好本单位课题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并及时上报成果转化的情况。

三、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办公室承诺：

1．按照《管理办法》，及时拨付省社科规划资助课题研究经费。省社科规划经费资助的课题立项后一次性拨付。

2．定期检查课题研究进展情况，通报检查结果。

3．按照《管理办法》，做好成果的奖励、宣传推广工作，并对成果转化工作成绩突出的科研单位给予适当奖励。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课题负责人（签字）

课题承担单位（盖章）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年   月   日
